附件1

预拌混凝土及原材料监督检测抽样表
	抽检材料
	抽样数量、位置
	检验项目及判定
	备注

	
	
	检验项目
	合格判定
	

	砂
	每个站点抽取2组样品，一组从已检合格的堆场抽取，另一组从正在生成的生产线上抽取，无生产时随机选择一条生产线，在上料口处抽取。每组样品均分成2份试样，每份试样不少于1kg，其中一份试样为备用样。
	氯离子含量
	符合JGJ52-2006钢筋混凝土用砂或混凝土预应力砂的要求。
	

	粉煤灰
	每个站点1组样品，从正在生产的生产线上，在使用的粉煤灰筒仓中抽取。样品均分成2份试样，每份试样不少于2kg，其中一份试样为备用样。
	细度、需水量比、烧失量、三氧化硫
	符合GB/T1596-2005中Ⅲ级及以上等级要求。
	Ⅲ级粉煤灰主要用于无筋混凝土。

	水泥
	每个站点1组样品，从正在生产的生产线上，在使用的水泥筒仓中抽取。样品均分成2份试样，每份试样不少于2kg，其中一份试样为备用样。
	安定性、凝结时间、抗压和抗折强度
	符合GB175-2007合格品要求。
	

	混凝土
	每个站点抽取28d抗压强度试件2组，其中一组作为备用样。从正在生产的，经出厂检验合格的混凝土运输车中卸料抽取。
	28d抗压强度（标准养护）
	与该等级抗压强度标准值相比，低于标准值85%，判为不合格；低于标准值100%，且不低于85%，进一步检查同等级同一配合比混凝土强度情况。
	在抽样地点静停的试件，应采取可靠的标识方法保证试件的真实性。如可采用成型前在试模底部放置标签纸。


说明：1、各区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增加所抽检材料种类或抽样的组数，不宜减少抽检材料或抽样的组数；上表所列检验项目为必检项目。

      2、试样应可靠封装，避免变质或受污染，并做好标识。备用样的标识和封口应经抽样人员和被抽样方签字确认。备用样由抽样方保存。

      3、抽样同时应要求被抽检方提供的资料如下： 搅拌机楼生产控制系统打印当日及前一日生产控制记录（要求各预拌企业均能现场打印出生产控制记录），记录中需包括：生产时间，所使用的工程及工程部位，订货量/已生产方量，混凝土品种；抽检原材料的检验原始记录或检验报告；抽检原材料的进货记录；

 4、企业提供的所有文件（复印件）需加盖企业公章，企业负责人签字确认文件的真实性并注明所抽检材料是否用于生产。

